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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340] 资格审查标准
	序号
	资格要求
	合格条件
	结论

	1
	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	合格的“三证合一”或“多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提供法人登记证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、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
	

	2
	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
	提供承诺函原件。
	

	3
	参加本次遴选活动的代理机构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在前3年内不具有行贿犯罪记录
	提供承诺函原件
	

	4
	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	提供承诺函原件
	

	5
	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
	提供承诺函原件
	

	6
	参加本次遴选活动的代理机构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
	提供承诺函原件
	

	9
	招标代理资质
	提供“四川政府采购网”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登记备案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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